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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2年项目前期费用实际支出资金数为17.44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2年项目前期费用17.44万元，实际支付17.44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2年项目前期费用17.44万元，实际支付17.44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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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400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400万元，实际支付400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400万元，实际支付400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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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庆阳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补助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73.716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庆阳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98.10万元，实际支付73.716万元，支付率24.73%。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2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庆阳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补助资金298.10万元，实际支付73.716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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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第三批]补助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5.9515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第三批]补助资金140万元，实际支付5.9515万元，支付率4.25%。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4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第三批]补助资金140万元，实际支付5.9515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合水县人民医院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主管部门： 合水县卫生健康局   
          评价实施部门：  合水县人民医院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5.7275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5.7275万元，实际支付5.7275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5.7275万元，实际支付5.7275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合水县人民医院
申请应急保障项目设计费人民医院诊疗能力提升监理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主管部门： 合水县卫生健康局   
          评价实施部门：  合水县人民医院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申请应急保障项目设计费人民医院诊疗能力提升监理费实际支出资金数为30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申请应急保障项目设计费人民医院诊疗能力提升监理费30万元，实际支付30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申请应急保障项目设计费人民医院诊疗能力提升监理费30万元，实际支付30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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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7.2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11.4万元，实际支付7.2万元，支付率63%。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6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11.4万元，实际支付7.2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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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一次性疫情防控财力补助实际支出资金数为150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一次性疫情防控财力补助400万元，实际支付150万元，支付率37.5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84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一次性疫情防控财力补助400万元，实际支付150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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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疫情防控项目资金实际支出资金数为81.13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疫情防控项目资金81.13万元，实际支付81.13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疫情防控项目资金81.13万元，实际支付81.13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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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1-2023年专项债券发行财务评估费实际支出资金数为10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2023年专项债券发行财务评估费1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1-2023年专项债券发行财务评估费1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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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3年1月6日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通过《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我单位无专项资金预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2023年征兵体检工作经费实际支出资金数为30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3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0分（具体为，项目资金执行指标1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4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分）。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3年征兵体检工作经费30万元，实际支付30万元，支付率100%。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100分。
评价结果
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企业，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加快推进医护人员同工同酬体系建设，持续激发医护人员干事创业热情，以医疗技术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推动医院社会效益提高。 
（二）项目管理
项目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合水县人民医院2023年征兵体检工作经费30万元，实际支付30万元。
六、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资金支出，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方面成效显著，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全院医疗技术能力、服务群众水平不断提高，为全县人民健康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